


                                                                                                      

  

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經濟部水利署為辦理急水溪斷面 110-111.1 疏濬工程需要，擬徵收坐落臺南市東

山區東山段 89-11 地號等 10 筆土地，合計面積 1.403425 公頃，並擬一併徵收

其土地改良物，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

檢同有關附件計 15 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一）計畫目的：本工程辦理地點位於臺南市東山區、急水溪青葉橋下游約

200 公尺處，預計辦理疏濬長度約 300 公尺；因青葉橋上游係白水溪及

六重溪匯流口，汛期暴雨颱風季節白河水庫因應實際需要洩洪，大量泥

沙自上游洩下並於匯流口淤積，加上青葉橋樑底高程不足及本河段通洪

斷面不足，汛期颱風暴雨期間溪水暴漲，造成洪水宣洩不及常有壅高情

事，爰依急水溪治理計畫辦理河道疏濬作業，以保護臺南市東山地區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計畫範圍：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三）計畫進度：預定 111 年 3 月開工，112 年 3 月完工。 

（四）主體工程：急水溪斷面 110-111.1 疏濬工程，其中深槽疏濬平均深度約

3 公尺，其餘部分約 0.5 公尺，預計辦理疏濬長度約 300 公尺，疏濬範

圍內以土方外運方式擴大河川深槽範圍，增加通洪斷面，讓流速減緩，

降低洪峰河川水位避免溢淹情況發生，以保護附近橋樑及居民生命財產

安全。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4 款規定及水利法第



                                                                                                      

82 條規定。檢附經濟部 106 年 5 月 16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05590 號

函公告「急水溪用地範圍線圖」影本。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後附經濟部 110 年 1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0780 號函之影本。 

三、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本案

屬非都市土地，並已依該要點第 3 點規定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且勘

選用地已盡量避免耕地、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

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

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 

（二）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東鄰 165 縣道及青葉橋、南鄰自來水廠及東山鄉第二公墓、西鄰農田及

急水溪河道種植農林作物及雜草、北鄰農田及急水溪河道種植農林作物

及雜草。 

（三）擬徵收坐落臺南市東山區東山段 89-11 地號等 10 筆土地，合計面積

1.403425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土地圖說。 

（四）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農林作物，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五）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有，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本工程河段現況為河床嚴重淤積地勢，颱風暴雨季節每易發生溪水溢淹

情形，為避免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極需辦理疏濬工程，本案預計徵收

私有土地係位於行水區，為降低洪水位，爰依已公告急水溪用地範圍線

辦理疏濬工程，以維護河防安全，確有辦理疏濬工程之需要。 



                                                                                                      

2. 本案業經經濟部 110 年 1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0780 號函核准

興辦。 

3. 本徵收用地為非都市土地，其工程係屬線狀水利設施，依內政部 94 年

7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7937 號函釋「無需辦理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當無區域計畫法第 15-1 條規定之適用」。  

4. 詳本案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1. 急水溪於民國 106 年治理規劃檢討公告，防洪保護標準為計畫 50 年重

現期距洪峰流量，並經歷年來檢討防洪標準，其設計係為達到其整體治

理保護標準之最小寬度，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故其勘選範圍已達

必要適當之範圍。 

2. 所需土地已考量通洪需求及工程設計所需適當範圍，已無法再縮小寬

度，完工後可以保護河岸與鄰近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故已達必要最小限

度之範圍。 

3. 本案業經經濟部 110 年 1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0780 號函核准

興辦。 

4. 本案興辦疏濬工程，如將無意願者剔除，將使部分土地無法辦理疏濬，

故為保護附近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縱無意願者，亦無法予以剔除。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所勘選用地位屬已公告之急水溪用地範圍線內，配合河川河道行

水位置，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已避免耕地、建築密集地、文化保

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

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1. 本疏濬工程係為降低洪水位，屬永久設施，評估應以取得土地所有

權較符合民眾期望及經濟效益，故以下列方式，經研判為不可行，分述



                                                                                                      

如下: 

      (1) 信託、委託經營、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等方式：上開方

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惟本案為水利公共建設，

無法以公私合作產生經濟利益，尚不可行。(2) 設定地上權、租用等方

式:查本案應以取得所有權為要，以利河川長期防洪治理計畫之遂行，

故設定地上權、租用等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方式亦無法考慮。(3)捐

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

提出，本案迄今尚未接獲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捐贈土地之意思表示。(4)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署(局)所承辦業務為水利防洪工程，

所取得之土地均須作為水利防洪工程所需使用，係為水利用地，並無多

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理。(5)容積移轉：水

利法第 82 條規定河川區域內符合規定之私有土地得辦理容積移轉部

分，因本案非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無從適用。 

      2. 綜上，本案所須土地已考量通洪需求及工程設計所需範圍，已無法

再縮小寬度，又地方期盼辦理本案疏濬工程以整治當地水患已久，故本

案土地之徵收有其必要性。本案業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踐行協議價購程

序，所有權人部分同意價購，案內東山區東山段(下稱同段) 89-11、

89-6、92-3、92-2 部分所有權人及同段 90-1、90 等 6 筆地號土地內所

有權人認為價格與市價有所差異，不願意出售土地；同段 92-3、92-2

部分所有權人業已去世，其繼承人尚未辦妥繼承登記，且部分繼承人認

為本案價格偏低，無意願協議價購，因繼承人未能全體同意協議價購，

致協議不成；另同段 92-1、90-4、90-3、91 地號等 4 筆土地皆有他項

權利設定無法解決亦無意願辦理協議價購，致協議不成，且無人願意以

其他方式提供土地，故需以徵收方式取得所有權，經評估無其他取得方

式。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工程位於臺南市東山區，係急水溪及其支流白水溪、六重溪匯流處，

鄰近青葉橋，本工程用地範圍內河段河床淤積嚴重，颱風季節每易發生

溢淹情形，為避免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地方期盼儘速辦理疏濬，俾

利保護兩岸居民及農作物免受災害。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計畫辦理工程位於急水溪青葉橋下游約 200 公尺處，預計辦理疏濬長

度約 300 公尺，疏濬方式為深槽毗鄰之高灘地平均疏濬深度約 3 公尺，

其餘高灘地範圍平均疏濬深度約 0.5 公尺，工程坐落臺南市東山區東山

里、東正里、東中里，依據臺南市白河戶政事務所 109 年度 9 月份統計

資料，東山里人口數為 1,563 人、東正里人口數為 1,581 人、東中里人

口數為 2,915 人，年齡結構皆以 15~64 歲人口居多，徵收土地 10 筆，

面積 1.403425 公頃(另已協議價購 18 筆土地，面積 5.055075 公頃)，

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為 21 人(工程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合計為 34 人)，本

工程施作後，將可提昇防洪標準，保護上開區域人口之生命財產安全。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案周圍社會現濟活動及民間產業仍以農業為主，本興辦事業可改善淹

水情形，減少淹水損失，有助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昇，並提高該地區生

活品質。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1) 本工程可減少因豪雨淹水造成之損失，並有助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

昇，對周遭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亦可一併獲得改善。且本案用地範圍

內無弱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無影響。 

(2) 本案用地範圍內未徵收建築物，故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

定之安置需要。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 

(1) 本案工程施作時，將要求承包商將其機械使用所產生之噪音或廢氣

控制於規定之標準範圍內。 

(2)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產保護及改善環境，居民健

康風險影響較低，故無需進行居民健康風險評估。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1) 本徵收範圍位於河川區域內，僅能種植產質不高之短期非高莖作

物，且徵收土地皆為水利用地，無需課徵相關稅賦，工程施作對經

濟產值無較大影響，反因疏濬工程興辦，更可降低因淹水所致沿岸

農作物、橋梁、房舍之損失，間接提高農業等相關經濟產值，增加

政府稅收。 

(2) 因本案疏濬工程之興辦，防止洪氾發生，保護附近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增加民眾置產意願，預估未來人口較易增加，並提高政府未來

相關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徵收計畫範圍內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案內並無農地， 

      本工程完工後，其效益可保護堤後農業面積約 50 公頃，減少農業 

      因水患所造成的損失，故尚不會影響糧食安全問題，就長期評估 

      反可增加農業收成效益。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1) 徵收計畫範圍內土地皆為水利用地，本徵收計畫範圍並無農地，另

部分所有權人業已離鄉工作，本工程並不影響所有權人之生計。 

(2) 本興辦事業為基礎公共建設，工程完工後可提升防洪安全，間接促

進當地產業發展，增進產業就業人口。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1) 本案所需經費列入經濟部核定 110 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由該

計畫下配合籌款支應，本案徵收費用計約 7,386 千元(已含變動幅

度)，所編預算足敷支應。 

(2) 預算編列無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1) 本工程係為疏濬及河道改善，就河道流經範圍進行施作，可降低淹

水風險，提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業之生產，對農產業鏈有正面

影響。 

(2) 本案為水利工程，徵收用地皆為水利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無需相關主管機關同意變更編定。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工程已完成整體規劃，工程用地範圍係配合河川河道位置，並優先使

用公有地，雖徵收部分土地做為疏濬工程使用，惟可減少當地淹水區

域，促進堤後土地開發，對土地利用有正面效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1) 本工程工法考量防洪安全與自然生態，以減少對當地環境之衝擊，

促進河岸整體綠美化景觀，對城鄉自然風貌帶來正面效益，並未導

致城鄉自然風貌巨大改變。 

(2) 本案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 11 月 3 日環署綜字第

1090097500 號函復，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 50 條第 1 款規定，開發行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屬災害復原重建之清淤疏濬工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1) 本工程無涉及文化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2) 本案用地範圍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110 年 1 月 25 日南市文資



                                                                                                      

處字第 1100143030 號函復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項目，請逕

洽「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經由該網

頁查詢，本案內並無涉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1) 本徵收範圍內居民多以農業為生，為純樸鄉間生活，鄰里往來密切，

生活便利。 

(2) 本疏濬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環境及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

活條件，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1) 本工程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尚無不良影響，河道疏濬改善本地區景

觀，施作工法亦已盡量減少對當地動植物之擾動，並減少因豪雨沖

刷沿岸土地損及週遭生態環境，對整體生態環境之發展有益。 

(2) 本案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 11 月 3 日環署綜字第

1090097500 號函復，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 50 條第 1 款規定，開發行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屬災害復原重建之清淤疏濬工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工程為河川疏濬工程，工程完工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以長期而言可改

善該地區生活條件、橋樑河防安全，進可保障周邊居民財產及生命安

全，對該地區生態環境無不良影響，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工程列入經濟部 110年 1月 14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0780號函核定

之「水資源作業基金」，規劃將透過氣候變遷壓力測試釐清流域高、中、

低水道與土地洪氾風險區位，並審視相關既有工程與非工程措施如何持

續改善水道防洪設施功能與提升國土承洪調適能力，除減低水患威脅



                                                                                                      

外，更落實國土保育及永續發展原則，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勢，因

此，強化對氣候相關的災害、自然災害的抵禦與適應能力，為永續發展

之重要指標。本案工程辦理部分河段整治，防止河水漫溢，期以降低天

然災害之衝擊與影響，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標，以維國家之永

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發展指標。 

3、國土計畫。 

  本案土地係非都市土地，屬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 

（五）其他因素： 

      本河段土砂淤積嚴重每遇洪水易造成漫淹情形，地方期盼儘速辦理本河

段疏濬工程以增加通洪斷面，俾利水流宣洩，維護河防安全。綜上，本

工程為經核定之「急水溪治理計畫」中之疏濬工程，案內徵收之土地均

屬已公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為已考量通洪需求及工程設計所必需使

用範圍。工程完工後除可減輕淹水情形，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財產外，亦

有助於帶動區域發展效益。故雖徵收部分私有土地，但經衡量公益仍大

於私益，具有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爰

擬申請徵收。 

六、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一）業於 109 年 9 月 26 日、109 年 10 月 30 日將舉辦第 1 次、第 2 次公聽

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

府、東山區公所及東山區東山里辦公處(第 1 次漏通知)、東正里辦公處、

東中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地籍資

料所載住所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

係人，且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109 年 11 月 11 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後附公告與刊登新聞紙文件影

本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 2 次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二）因第 1 次公聽會漏通知東山區東山里辦公處，業於 109 年 12 月 2 日將

舉辦第 3 次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臺南市政府、東山區公所及東山區東山里辦公處、東正里辦公處、

東中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地籍資

料所載住所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

係人，且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後附公告與刊登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需用土地

人網站證明文件，及第 3 次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三）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說明興

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

已拍照存檔。本案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第 5 點規定之載明事項、現況、位置圖等，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

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說明。 

（四）第 1、2、3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109 年 11 月 30 日、109 年 12 月 25 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

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東山區公所機關門首公告處所及臺

南市東山區東正里辦公處、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辦公處、臺南市東山區

東山里辦公處公佈欄，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經濟

部水利署及第五河川局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經濟部水利署及第五河川局

網站證明文件。 

（五）已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第 2 次公聽會針對 109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次公

聽會、109 年 12 月 16 日第 3 次公聽會針對 109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次

公聽會及 109年 11月 11日第 2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進行明確回應及處理，詳如後附 109 年 11 月 30 日水五管字第

10902136600 號函、109 年 12 月 25 日水五管字第 10902159570 號函

檢送之會議紀錄。 

七、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

形及被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以 110 年 3 月 10 日水五產字第 11018007900 號函通知土地及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協議，該通知含協議價購價格訂定過程及參考市價資訊等

資料:本案協議價購價格訂定係參考臺南市 110 年度徵收補償市價、臺南

市公告土地現值回算至一般正常交易價格、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提供

市價資訊及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經綜合評估考量並

予以適當調整之「協議價購價格」，上開通知已合法送達，並於 110 年

3 月 30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後附協議通知。 

（二）協議價購通知已依地籍資料登記之住址通知所有權人與會，東山區東山

段 92-3、92-2 等 2 筆土地地籍資料所載之所有權人蘇○○、黃○○已

死亡，經向戶政、稅捐機關查得其全體繼承人蘇○○等人公文皆已送

達，本案已合法送達協議價購通知書。 

（三）出席會議之所有權人部分同意價購，案內東山區東山段(下稱同段) 

89-11、89-6、92-3、92-2 部分所有權人及同段 90-1、90 等 6 筆地號

土地內所有權人認為價格與市價有所差異，不願意出售土地；同段

92-3、92-2 部分所有權人業已去世，其繼承人尚未辦妥繼承登記，且部

分繼承人認為本案價格偏低，無意願協議價購，因繼承人未能全體同意

協議價購，致協議不成；另同段 92-1、90-4、90-3、91 地號等 4 筆土

地皆有他項權利設定無法解決亦無意願辦理協議價購，致協議不成，且

無人願意以其他方式提供土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錄影

本。 



                                                                                                      

（四）申請徵收前，已書面通知被徵收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書面通知皆已合法送達。所有權人黃○○、孔○

○、盧○○等 3 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見，詳如後附

陳述書及陳述意見回應處理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

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其餘被徵收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

限內無提出陳述意見，上揭黃○○、孔○○、盧○○等 3 位意見陳述人

後續已與本局達成協議價購取得土地。 

八、安置計畫 

    無，本案用地範圍內未徵收建築物，故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

安置情形。 

九、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護措施 

    無，徵收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十、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案內無徵收原住民土地。 

十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經費來源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7,386, 357 元。 

1、地價補償金額：7,325,884 元。 

2、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60,473 元。 

3、遷移費金額：0 元。 

4、其他補償費：0 元。 

（二）徵收補償地價已提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補償地價：520 元/㎡，估

價基準日 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東山區徵收補償市價變動幅度為

100.31%，調整後徵收補償地價：522 元/㎡。 

（三）準備金額總數：40,000,000 元。 

 (四)經費來源及概算：經濟部 110年度水資源作業基金 (110-I-01030-001-000)

項下支應（如預算書影本）。 



                                                                                                      

十二、土地使用管制 

本案徵收土地皆屬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本件疏濬工程為水利工程，故符

合土地使用性質，無需辦理用地變更，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需用土地人：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賴 建 信 

 

（加蓋機關印信） （加蓋官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7 月 ○ ○ 日 

 



 

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徵收土地圖說    

 


